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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者是证券市场运转的动力所在。证券的发行、投资、交

易和证券市场的管理都有不同的参与主体。一般而言，证券

市场的参与者与监管者包括证券市场主体(包括证券发行人和

证券投资者)、证券市场中介、自律性组织和证券监管机构四

大类。这些主体各司其职，充分发挥其本身的作用，构成了

一个完整的证券市场参与体系。 (一)证券发行人 证券发行人

是指为筹措资金而发行债券、股票等证券的政府及其机构、

金融机构、公司和企业。证券发行人是证券发行的主体。其

中，政府是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为弥补财政赤

字或筹措经济建设所需资金，在证券市场上发行国库券、财

政债券、国家重点建设债券等国债。地方政府为本地方公用

事业的建设可以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在我国，地方政府目前

还没有发行债券。金融机构可以在证券市场上发行金融债券

，增加信贷资金来源。近年来，政策性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

主要为重点建设项目和进出口政策性贷款筹集资金，如1994

年我国开发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650亿元的金融债券。一

般来说，金融债券由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以及非银行

金融机构发行，所筹集到的资金，全部用于特种贷款和政策

性贷款，不得挪作他用。有限责任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都可

通过证券市场发行公司债来筹集资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的规定，国有独资公司和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

其它两个以上的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可



以按规定发行公司债募集资金。股份有限公司是以投资人股

的方式把分散的属于不同所有者的资本集为一体，统一经营

使用，自负盈亏，按股分利的企业组织制度。按照《公司法

》的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发行股票，股票可以流通，股

东所持有的股份可以自由转让；同时，股份有限公司也可以

发行公司债筹集资金。 (二)证券投资者 证券市场的投资者是

资金供给者，也是金融工具的购买者。投资者可分为个人投

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1．个人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是证券市

场最广泛的投资者，具有分散性和流动性的特点。 2．机构

投资者。 是相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拥有资金、信息、人力等

优势，能影响某个证券价格波动的投资者，包括企业、商业

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 (三)证券市场中介机构 证券市场

上的中介机构主要包括：1．证券承销商和证券经纪商；主要

指证券公司(专业券商)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证券部(兼营券商)

；2．证券交易所以及证券交易中心；其主要职责在于提供交

易场所与设施；制定交易规则；监管在该交易所上市的证券

以及会员交易行为的合规性、合法性，确保市场的公开、公

平、公正；3．具有证券律师资格的律师事务所；4．具有证

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事务所；5．资产评估机构

；6．证券评级机构；7．证券投资的咨询与服务机构。 (四)

自律性组织 自律性组织一般是指行业协会。它发挥政府与证

券经营机构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促进证券业的发展，维

护投资者和会员的合法权益，完善证券市场体系。我国证券

业自律性机构是中国证券业协会和中国国债协会。 中国证券

业协会职能是： 1．依据自律规则监督、检查会员的经营行

为，对违反自律规则及协会章程者进行处分； 2．维护会员



的合法权益； 3．调解会员之间、会员与非会员之间有关证

券发行、交易及其相关活动的纠纷；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